
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按照《重庆市綦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

区供销社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的批复》（綦编〔2014〕177） 文

件精神，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要职能职责有：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

政府有关农村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

2.研究制定全区供销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全

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

3.按照政府授权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烟花爆竹、再生

资源及农副产品等经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负责指导

全区供销合作社系统做好化肥及农业救灾物资的储备和供

应工作。

4.指导推进全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指导系统推动

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加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开拓

培育城乡市场；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参与农村现代

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开展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相关人员的

培训工作。

5.依法管理运营本级社有资产，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监督社有资产保值增值；指导社有出资企业改革发展；对



社有出资企业行使出资人职责；对基层社社有资产管理进

行指导监督。

6.协调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关系，指导主管社团

（协会）的业务工作及成员社的业务活动。

7.负责全区烟花爆竹统一归口专营管理，承担烟花爆竹

经营和烟花爆竹市场有序供销管理的日常工作。

8.调查研究供销合作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扶持

性政策建议；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供销社和社员的意见

和要求，维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

9.指导供销合作社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

密切同农民的联系；协调成员社之间的关系，发挥群体联

合优势。

10.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重庆市綦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区供

销社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的批复》（綦编〔2014〕177）文

件精神，内设机构 4 个，分别是综合科、合作指导科、社有

企业监管科、商贸流通科，为区政府管理的其他机构。按

照《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区供销

合作社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綦编〔2021〕11号）文件

精神，增设内设机构监事会办公室。

（三）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我单位无纳入本部门 2021 年度决

算编制的二级预算单位。

二、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1.总体情况。2021年度收入总计 1,133.83万元，支出总

计 1,133.83万元。收支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37.00万元、下降

3.2%，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年末结转结余较 2020 年减少

47.50万元，基本支出较 2020年减少 28.20万元，项目资金

支出较 2021年增加 38.70万元，总计减少 37.00万元；收入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年初结转和结余较 2020年减少 104.18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较 2020年增加 67.18万元，

共计减少 37.00万元。

2.收入情况。2021年度收入合计 1,086.33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67.18 万元，增长 6.6%，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

收入增加。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086.33 万元，占 100%；

此外，年初结转和结余 47.50万元。

3.支出情况。2021年度支出合计 1,133.83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0.50万元，增长 0.9%，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较

2020年减少 28.20万元，项目资金收入支出较 2021年增

加 38.7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32.64 万元，占 38.2%；项

目支出 701.19 万元，占 61.8%。



4.结转结余情况。2021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万元，

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47.50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

2020年度末结转和结余均于 2021支付。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1,133.83 万元。与 2020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37.00 万元，下降 3.2%。

主要原因是支出减少因为年末结转结余较 2020 年减少 47.50

万元，基本支出较 2020 年减少 28.20 万元，项目资金支出

较 2021年增加 38.70万元，总计减少 37.00万元；收入减少

因为年初结转和结余较 2020年减少 104.18.00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较 2020 年增加 67.18万元，共计减少

37.0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收入情况。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86.33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67.18万元，增长 6.6%。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收入增加。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187.72

万元，增长 20.9%。主要原因是追加三社融合发展市级资金

200.00 万元。此外，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47.50万元。

2.支出情况。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133.83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10.50万元，增长 0.9%。

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较 2020 年减少 28.20万元，

项目资金收入支出较 2021 年增加 38.70万元。较年初预算



数增加 187.72 万元，增长 19.8%。主要原因是追加三社融

合发展市级资金 200.00 万元。

3.结转结余情况。2021年度年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 0.00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47.50万元，下降

100%，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度末结转和结余均于

2021 年支付。

4.比较情况。本部门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83.05万元，占 7.3%，较年

初预算数减少 67.12万元，下降 44.7%，主要原因是主要原

因是人员工资调整。

（2）卫生健康支出 20.37万元，占 1.8%，较年初预算

数减少 4.40万元，下降 17.8%，主要原因是职工医疗保险

费用降低。

（3）节能环保支出 88.60万元，占 7.8%，与年初预算

持平。

（4）农林水支出 292.00万元，占 25.8%，较年初预算

数增加 245.00万元，增长 521.28%，主要原因是追加新网

工程市级资金 35.00万元，三社融合发展市级资金 200.00万

元，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运营市级资金 10.00万元。

（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630.17万元，占 55.6%，较年

初预算数减少 74.35万元，下降 10.6%，主要原因是基本支

出减少。



（6） 住房保障支出 19.65万元，占 1.7%，与年初预算

持平。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明。

2021 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432.64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330.69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93.92万元，

下降 22.1%，主要原因是人员津贴补贴减少 26.21万元，医

疗费减少 42.75万元，绩效工资减少 25.7万元，人员经费用

途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

目标考核奖及年终一次性奖、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等。

公用经费 101.95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65.74万元，增长

181.6%，主要原因是差旅费增加 30.60万元，办公费增加

23.97万元，劳务费增加 7.73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

加 2.68,万元，公用经费用途主要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

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等。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明。

本部门 2021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22.76 万元，较年初预算

数减少 0.24 万元，下降 1%，主要原因是一是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按照只减不增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



费，全年实际支出较预算和决算均有所下降；二是严格落

实公车使用规定，公车运行维护成本大幅下降；三是强化

公务接待支出管理，严格遵守公务接待开支范围和开支标

准，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对应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一律

由接待对象自行支付，公务接待费下降。较上年支出数增

加 20.45万元，增长 885.3%，主要原因是购买公务用车。

（二）“三公”经费分项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较

2020 年无增减变化。

公务车购置费 17.98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费用支

出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0.02 万元，下降 0.1%，主要原因是根

据实际价格购买。较上年支出数增加 17.98 万元，增

100.0%，主要原因是购买公务用车。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3.40万元，主要用于市内因公出行、

区内远距离工作需要所需车辆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

路费、保险费等，费用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0.10万元，

下降 2.9%，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公车使用规定，维护成本

下降，较上年支出数增加 2.68万元，增长 372.2%，主要原

因是公务用车增加，从而增加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1.38 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市内、市外供销

合作社与我社共同探讨废弃农膜回收分拣先进经验，再生

资源回收市场分类经营模式及渠道融通、与再生资源回收

企业合作模式、调研“三社”融合发展工作，基层社建设及农



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等。费用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0.12 万

元，下降 8%，主要原因是接待费用减少，较上年支出数减

少 0.21 万元，下降 13.2%，主要原因是严控接待对象和接

待标准。

（三）“三公”经费实物量情况。

2021 年度本部门因公出国（境）共计 0 个团组，0 人；

公务用车购置 1 辆，公务车保有量为 1 辆；国内公务接待

25 批次 200 人，其中：国内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国（境）

外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2021 年本部门人均接待费 69.13

元，车均购置费 17.98 万元，车均维护费 3.40 万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会议费和培训费情况说

明。

本年度会议费支出 0.7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0.30

万元，增长 75%，主要原因是基层供销社重建、专业合作

社发展、大力开展社会化服务增加了会议费。本年度培训

费支出 2.24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0.07万元，增长 3.2%，

主要原因是大力开展木瓜管护培训工作。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01.95万元，机关

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开支办公费、邮电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等。机关运行经

费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65.74万元，增长 181.6%，主要原因



是主要原因是差旅费增加 30.60万元，办公费增加 23.97万

元，劳务费增加 7.7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2.68,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

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

机要通信用车 0辆、应急保障用车 1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0（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4.90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65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04.25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04.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99.4%，其中：授予小

微企业合同金额 104.25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99.4%。

主要用于采购废弃农膜回收服务。

五、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局（部、委、办）对部门整

体和 4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其中，以填报自评表形式

开展自评 4 项，涉及资金 553.25 万元；以委托第三方出具

报告的方式开展绩效评价 0 项，涉及资金 0 万元。



（二）绩效自评结果。

绩效目标自评表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填报部门（公章）：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部门预算执

行情况（万

元）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全年执行率

553.25 553.25 100％

当年整体绩

效目标

全年绩效目标 全年完成情况

1.完成四个基层社示范社建设，购置约 400m²的固定
资产，开展农产品经营业务，修建约 1500立方、储藏
300 吨产品的冷藏冷冻库，同时租赁600 平米的商铺。
2.改造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 8个，全面完成市社下达的
目标任务。
3.成立社会化服务公司。
4.开展产销对接。
5.农服中心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代帐 20家，完
成市社下达的目标任务。
6.全区木瓜示范片面积达到 1150亩；

7.全区鲜木瓜产量 1700吨；

8.全年开展技术培训 160人次以上，木瓜病虫害防治率

85%以上

9.木瓜春夏管护 5月底前完成，冬季管护 12月底前完

成；

10.瓜农服务满意度 95%以上2021 年，完成市供销合作总

社下达的废弃农

11.膜回收任务 235 吨，肥料包装物 55 吨。全区废弃农

膜回收率达到 87%以上。

12.建设农产品流通网点 1个。

1.在通惠街道、三角镇、郭 扶
镇、丁山镇开展基层社示范社建
设，完成市总社下达的 4个示范
社建设任务。购置了 382.9m²的
固定资产，修建了 1500立方、储
藏 300吨产品的冷藏冷冻库，同
时租赁 600平米的商铺。通过购
置、整合社有资产，4个示范社
形成经营面积达 4000多平方米
（其中产权经营性资产面积近
400m²），土地面积3732.6 m²，
可开发建筑面积
8438.4 m²。
2.改造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 8个，
全面完成市社下达的目标任务。
4.开展产销对接，对融汇农产品
公司、健冠蓝莓合作社在流通环
节给予购置车辆、广告宣传补
助；参股 1 各专业合作社。
5.农服中心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新增代帐 20 家，完成市社
下达的目标任务。
6.全区木瓜示范片面积达到
1150 亩；
7.全区鲜木瓜产量 2000 吨；
8.全年开展技术培训 165 人次，
木瓜病虫害防治率90％；
9.木瓜春夏管护于 5 月底完



成，冬季管护于 12月底完成；
10.瓜农服务满意度 100%。
11.2020年完成废弃农膜回收
238.65吨，回收率达 93%； 新建村级
回收网点 69 个；肥料包装物回收
55.15吨，承接周边区县，加工废弃农
膜近800吨。
12.2021年，新建农产品流通
网点 1个，覆盖 21个街镇，

服务贫困户 180户。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计量单位
1-12 月完成

值

完成程度（%）

基层示范社

建设

数量 4 个 4 100%

加强三社融

合项目成本

控制

数量 342 万元 342 100%

提高专业合

作社的经济

效益

数量 13.4 万元 13.4 100%

开展为农服

务

数量 2 万人 2.2 100%

农户户均增

收 数量 500 元 562 100%

木瓜示范片

管护面积

数量 1150 亩 1150 100%



鲜木瓜产量 数量 1700 吨 2000 100%

病虫害防治

率

质量 85% 百分比 90% 100%

开展技术培

训人数

数量 160 人次 165 100%

瓜农亩产增

收

数量 900 元 1000 100%

完成废弃农

膜回收任务

数量 ≥235 吨 238.65 100%

完成新建回

收网点任务

数量 60 个 69 100%

新增农产

品、农资、

再生资源、

日用消费品

和电子商务

流通网点

数量 1 个 1 100%

新增农产

品、农资、

再生资源、

日用消费品

和电子商务

数量 —— 万元 640 100%



流通网点销

售额

服务贫困户 数量 —— 户 180 100%

基层示范社
建设 数量 4 个 4 100%

联系人：欧彬倩 联系电话：13996130641



2021年度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表单位（盖章）：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废弃农膜回收利用资金

自评总分

（分)
100

业务主管

部门
重庆市綦江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联系人

及电话
邓洪彦 13996130641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执行率%

（B/A）

执行率得分（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6.25 106.25 100% 10

其中：中央补助 /

市级补助 66.25 66.25 100% /

区级资金 40 40 100% /

其他资金 /

年度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2021 年，完成市供销合作总社下达
的废弃农膜回收任务 235 吨，肥料包
装物55 吨。全区废弃农膜回收率达
到 87%以上。

2020 年完成废弃农膜回收 238.65 吨，回收率达
93%；新建村级回收网点 69 个；肥料包装物回收
55.15 吨，承接周边区县，加工废弃农膜近800
吨。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三级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权重 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得分系数

（%）

指标得分

（分)

宣传资料、标语

（份）
份 10% 5000 5000 5000 100%

完成废弃农膜回

收任务

吨 60% ≥225 ≥235 238.65 100%

完成新建回收网个 20% ≥4 60 69 100%



预算单位主要领导： 李宗烨 绩效评价负责人：谢显其 经办人：邓洪彦

点任务

未完成绩

效目标或

偏离较多

的原因、

改进措施

及其他说

明



六、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

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现金流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未纳入 财政

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

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 回已核销的

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 等。各单位从本

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 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

得的经费，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反映在本项

内。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非 财政

拨款结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

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七）结余分配：指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所得税、

提取专用基金、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等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 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指政府收

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除“工资福利支出”

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购

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 单位按规



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 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等的各

项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

福利费、日常维护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四）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

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十五）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

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

级）：反映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十七）其他资本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

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

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构建基础设 施、大型修

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七、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023-612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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